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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

耕，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

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之

一。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机

构，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

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方案、

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建议以

及决策支持。 

 

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

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

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上

学位，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注

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

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的

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构

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丰

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明税能够为

企业、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供精

准、详尽、务实的税务解决方案。  

 

 

 

联系我们： 

明税律师 

电话：（8610）59009170 

传真：（8610）59009172 

邮件：service@minterpku.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建

外 SOHO 西区 13 号楼 1905 室 

北京市 2014 年度加计扣除项目鉴定 4 月 18 日截止 

近日，北京市科委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 2014 年度企业研究开

发项目鉴定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注册在北京市内的独立法人企

业可就 2013 年度内开展的研发项目，向市级科技部门申请鉴定。通

过鉴定后，企业可持市科委开具的《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意见书》

及相关材料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相

关手续。至此，2014 年度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工作正式启动。 

一、企业研发项目鉴定 

（一）文件依据 

《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 号） 

《关于中关村东湖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

新综合试验区有关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

发【2013】13 号） 

《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发【2013】70 号） 

（二）鉴定部门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委托北京科技

协作咨询服务中心开展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的日常工作。 

（三）办理时间及流程 

2014 年度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采取集中办理方式，企业需

登录 www.bjzzcx.com（认定工作网）在线注册企业信息、填写《企

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申请书》并准备相关附件证明材料（具体申报

流程参看认定工作网下载中心版块）。 

  第一批鉴定受理时间： 

  网上注册时间：3 月 3 日-3 月 14 日   网上申报时间：3 月 3

日-3 月 18 日   现场受理时间：3 月 3 日-3 月 21 日 

   第二批鉴定受理时间： 

   网上注册时间：3 月 24 日-4 月 11 日   网上申报时间：3 月 24

日-4 月 14 日   现场受理时间：3 月 24 日-4 月 18 日 

（四）鉴定需提交的资料 

企业申请研究开发项目鉴定需提交如下材料： 

1、《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申请书》。企业应在线如实填写《企

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申请书》的各项内容，导出打印后由企业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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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副本复印件）及税务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3、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各园区管委会出具的《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在园区内注册证明》复印件（园区

外企业无需提供）； 

4、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如属于高新技术企业

必须提供）； 

5、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研究开发费预

算（复印件）； 

6、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

况和专业人员名单； 

7、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当年研究开发费用发生

情况归集表； 

8、企业总经理办公会或董事会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

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复印件）； 

9、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或协议（复印件）； 

10、研究开发项目的效应情况说明、研究成果报告等资料； 

11、专利证书（复印件）、技术查新报告、成果获奖证书（复

印件）等其他与企业研究开发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非必

备材料）。 

（五）装订要求 

以上材料一式二份，A4 纸打印或复印，左侧胶装成册

（资料请按照附件材料目录的顺序装订,各个项目分册装

订），书脊处加印项目流水号（与申报系统生成流水号一

致），在右侧骑缝处加盖企业公章，于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

定申请受理期限内交至海淀区阜成路 73号裕惠大厦C座一

层受理大厅； 

企业申报材料中有复印件的，在递交材料时需提供材

料原件供查验（材料原件当场查验，验毕后退回）。 

注意：除上述整套材料外，企业须另外单独提交《企

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意见书》（一式二份，在线导出打印后，

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 

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申请 

市科委依据专家评审结果对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提出 

专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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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意见并对外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无异议的，由市科委在企业提交的《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

定意见书》上签署鉴定意见并加盖公章。企业可持市科委开具的《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意见书》及

相关材料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相关手续。 

（一）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范围  

《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除国税发〔2008〕116 号文明示

的企业可加计扣除的费用支出外，研发人员的五险一金、药品的临床试验费等也可纳入税前加计扣除

的研究开发费用范围。 

至此，全国范围内企业研发费用加计归集口径如下： 

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以及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技术图书资料费、资

料翻译费； 

从事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以及依据国务院有

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缴纳的

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

金。 

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或租赁费以及运行维护、调整、检验、维

修等费用。 

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 

专门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以及不构成固定资

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 

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 

研发成果的论证、鉴证、评审、验收费用。 

 

（二）需出具当年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 

国税发〔2008〕116 号文并没有要求企业对当年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做专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

各地在执行中也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大部分地区并没有相关的要求。北京市自 2011 年要求企业对

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出具专项审计报告。〔2013〕70 号文对这此也做了明确规定，企业可以聘请具

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或税务师事务所，对当年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 

 

本资讯由明税律师事务所整理或撰写，仅供一般参考之用，并非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意见、建

议或方案。如有专业需求，敬请联络明税律师资讯撰写团队：newsletters@minterpku.com 或者致电

010-5900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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